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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烟台招远市 52 岁的法
轮功学员杨文杰女士，在江泽民 1999
年 7 月迫害法轮功后，两次被劳教、
多次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判刑四年，
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十多年。 

杨文杰女士于 2015 年 7 月底控告
元凶江泽民。下面是杨女士控告状中
的部分内容：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发生后，

为法轮功鸣冤，我六次到北京上访，

每次都被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当地

看守所一个多月，共关押八个月之

久，被强制戴手铐脚镣，遭狱警毒打。 

2002 年 3 月，我发法轮功真相资

料，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山东省

第二女子劳教所（位于淄博王村）。

因不转化，劳教所狱警把我关禁闭

室，狱警队长们轮班 24 小时监视我。

因我不写保证书，她们把我捆绑铐在

特制的床上，双手用手铐勒的紧紧

的，铐在床这头，双脚用脚铐（皮子

做的）紧紧的勒着，铐在床那头，身

上用绳子道道、紧紧的绑着，一动也

动不了，就这样折磨了我四十多天。

狱警李英还在我脸上不停的抽打，不

让我喊，也不让我哭。 

为了转化我，狱警又把我从禁闭

室弄到四楼没人的地方，把我双手一

只用绳子加手铐，铐在窗铁棱上，另

一只铐在铁管上，一高一低，蹲不下，

站不直。双腿用绳子绑着，就这样昼

夜折磨我十五天，期间不让上厕所。

我两手腕被手铐和绳子勒的肿的很

高，失去知觉。左手腕被勒的皮开肉

绽，一处没法铐了再换一处，现在左

手腕上还有疤痕。 

十五天后，狱警又出新花招，狱

警李英把法轮功师父的法像放在地

上，强迫我坐在上面，双腿用绳子绑

着，双手用绳子绑在椅子背上。不让

我上厕所，让尿在地上。11 月的天

气，我只穿着单衣，她们又把窗户打

开冻我，我又冷又痛，痛苦难忍。昼

夜不停的放诽谤大法师父的光碟，用

这种手段又残忍折磨我十五天。十五

天后我双手双脚失去知觉，也站不住

了。两个狱警架着我，把我关到厕所。

在禁闭室我共被关押七个多月，没有

窗，冬天寒冷，夏天炎热，遭受了种

种难以承受的痛苦折磨。 

2005 年正月劳教期满，我连家门

都没让进，直接被招远 610 拉到本地

洗脑班。当时我父亲去世了，都没让

我回家看一眼。 

因拒不放弃信仰，我被洗脑班头

目孙启全指使几个打手与邪悟者用

棍子、绳子、皮鞋等大打出手，多次

上背铐吊起来，身子成弓形，脚尖着

地，恶徒宋少昌还用棍子狠狠抽打，

把我打的死去活来，身上紫黑，痛的

不敢动弹。把我铐在铁窗棱上，大冬

天开着窗冻我，不给饭吃，不让喝水，

又冷又饿。为了转化我，以孙启全为

首的恶徒，用多种酷刑折磨我，曾四

十多天没让我上床睡觉。 

就这样关押折磨八个月，也没达

到他们的目地，我又被非法劳教一

年，还是关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

所。被释放后，招远 610 人员再次直

接把我拉到当地洗脑班洗脑摧残。以

杜维先为首的恶徒，用过电等酷刑手

段，逼迫我写保证书，我不放弃信仰，

又再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六个月，直到

把我折磨的不成人样，2007 年 3 月

才放我回家。 

2007年 7月，我再次被非法抄家，

并绑架到烟台洗脑班。以王桂红为首

的邪悟者，对我暴力转化。她们用手

铐将我手后背，吊铐在二层高的床栏

上，双手被勒的钻心的痛，脚尖着地，

痛的我都昏过去了，就这样折磨了我

37 天， 后我双手麻木，脚和腿都

肿了。 

因信仰“真、善、忍”，2010 年

7 月 25 日，招远公安局、610 人员又

非法绑架我，我绝食抗议，绝食期间，

恶徒宋少昌等多次对我用残忍的手

段野蛮灌食，双手和双脚用手铐铐在

椅子上，他们拽着我头发，用粗管子

插入我鼻孔，几次都插出血来。恶徒

们变换着手段折磨我，把我折磨的皮

包骨头，都脱了相。 

关押折磨我四个月后，招远市法

院无视人权，公然践踏法律，将我非

法判刑四年，于 2011 年 4 月份被劫

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监狱有个集训队，法轮功学员大

多被关押在这个队。集训队里的值岗

犯人都是从入监队里挑来，被狱警训

练成打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谁

迫害积极谁挣分多。 

在集训队，我不转化，也不写保

证书，狱警指使犯人们把我围起来，

拳打脚踢，身上各部位都有人打，不

让上厕所，不让睡觉，不让洗漱，还

给我灌尿。一段时间的酷刑后，我还

是不转化，就把我关入一间小黑屋

（禁闭室），没有窗，门上只开一个

碗大小的口，常年在里面吃喝拉撒

睡，狱警还拿管子从洞口往我身上浇

水。夏天济南高温在 38 度以上，小

黑屋内热的几乎要窒息。常年不同程

度的迫害，使我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因信仰法轮功，我蹲监坐牢十多

年，遭受中共邪恶之徒的折磨和迫

害，使我身心遭受严重伤害，经济上

也蒙受巨大损失。我所遭受的这些苦

难，都是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

造成的，江泽民应负法律责任。 

遭关押折磨十多年 招远杨文杰控告元凶江泽民

摧残性灌食：绝食学员所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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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和公务员们（尤其是警察）说说形势
【明慧网】按：近三年来，中共

现当权者们在法制方面制定了一系
列新规定和重申了相关法律法规，目
地是什么呢？为了你能看清当前形
势，做出明智选择，保护好自己，从
法律角度简要和你说说这些内容。 

一、2014 年 10 月 23 日，十八届

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

追责制”。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诬蔑宣

传和对法轮功修炼者实行“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明显是公然违

法的，制定与执行这一政策的人都是

知法犯法，将会受到终身追究。 

二、2015 年 5 月 1 日，中国政府

推行了司法新政，要求各级法院实行

“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

制度。当今中国 大的冤案就是江泽

民对法轮功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

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必须首先解

决法轮功问题。“有案必立，有诉必

理”，就是呼吁广大法轮功民众把所

受迫害依法反映上来，这是审判江泽

民的证据和证人，是天理民心，是要

清算江泽民的一个明确信号。江泽民

及其追随者看到自己将被清算的下

场，惊恐万状，为阻挡更多人上告，

利用手中残存的权力不断下令，让更

多的公务员（尤其是警察）违法替他

们去迫害诉江民众，把这些公务员推

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三、 高检 近重新下发《 高

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

定》给各级检察院，并要求切实贯彻

执行。该规定中：第二条：公民依法

向各级检察机关举报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

罪行为，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

他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

条：检察机关受理公民举报和查处举

报案件，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条：对

违反上述第三条保密规定的责任人

员，要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严肃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借口对公民的举报，进行阻拦、压制、

刁难或打击报复。高检以重申的方式

对那些还在违法迫害诉江民众的人

发出了警告。 

四、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

本指导，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

修炼大法。污蔑“法轮功是×教”的

说法来自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 25 日

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

及 1999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法轮功就是

×教》。而在中共所有涉及法轮功的

公开文件中，从 1999 年 7 月 22 日民

政部通告，到公安部通告，再到全国

人大决定，以及之后两高司法解释，

均没有定性法轮功是×教。2000 年

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

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0]39 号），明确认定 14 种邪教

名单，没有法轮功。这个文件在 2005

年和 2014 年又两次公布，内容没有

变化。当局以这种方式公开否定了江

泽民对法轮功的诬蔑，表明对法轮功

的态度。这也是在向各级公检法司人

员传递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站队信号。

五、2015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

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

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

究规定》，第一条，法院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

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

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

求。第九条，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610 操控各级政府部门迫害

法轮功及阻挠公民依法起诉江泽民

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严重妨碍司法公

正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2013 年 8 月 13 日，政法委

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

定》，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

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

责。对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

和规定追究责任。”明确告诉公检法

司人员，清算不只是对高层，而且还

包括 基层的具体涉案人员，任何人

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 

七、2015 年 6 月 16 日公安部印

发《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

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

定》，明确规定：各级公安机关应当

对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报告的行为予

以支持，不得妨碍、限制、侵害登记

报告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公安机关纪

检监察部门对登记报告人员的相关

情况应当严格保密；对应当报告而不

报告或利用登记报告诬告陷害的，以

及对登记报告人员或调查人员进行

打击报复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

员的责任。任何阻挠公民依照“有案

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度对

江泽民进行控告的公安人员，依照此

规定应被严肃追究。 

八、《中国共产党纪律检察机关

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 32 条“不得

对检举、控告、申诉人歧视、刁难、

压制。对打击报复检举、控告、申诉

人的，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这一条为所有参与迫害骚扰绑架诉

江公民的人指明了出路。 

九、国家《公务员法》第 9 章第

54 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

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责任。”迫害法轮功是明显的违法

行为，执行违法命令在法律上都不是

免责的借口，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法

律责任。 

烟台莱阳市近期38名诉江
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12 月份开始，莱阳市“610”
又开始疯狂绑架诉江法轮功学员。据
不完全统计，自今年 10 月下旬至今
两个月内，已有 38 名莱阳法轮功学
员因诉江被暴力绑架、抄家。 

12 月 21 日上午，莱阳市柏林庄
镇派出所所长张磊带人闯到台子村
法轮功学员孙荣家，欲绑架孙荣的妻
子，因人不在家未成。但警察看到炕
上有资料就抢去了，孙荣给夺回来
了。还看到一本《转法轮》。张磊说：
刚把你放回来，又有书了？孙荣说：
有了，有的是。所长示意警察拿，孙
荣说：你们谁敢拿我的东西？这是我
家，不是公共场所，你们爱拿就拿？
警察说：我们有证。孙荣说：你的证
不好使，是违法的。最后警察什么也
没拿到就走了。 


